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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期末導師會報暨教師與輔導管教工作坊會議議程 

會議時間 109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12：10 

會議地點 國立永靖高工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會議主席 林主任承隆 記  錄 陳曉嵐 

列席指導 許校長榮添 出席人員 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校長致詞: 

一、 有鑒於近日虎尾科大的重大交通事故，請各位師長務必向學生重申 
交通安全之重要性。 

二、 110 年 5 月 12 日(三)原定為期中考，但為要配合辦理防毒活動，且 
紀錄片之更生人高肇良先生，曾就讀永靖高工，故大愛電視台安排
高先生至永工進行講座分享，若有造成各位師長不便，敬請見諒。 

 
參、 檢討上次會報提案決議執行情形：  

會報提案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列管情形 
無    

肆、 提案討論：無 

伍、 各處室業務宣導 
教務處： 

一、 報告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操作之流程，且因學習歷程是採取自願性，故學程
檔案有無上傳，是不能影響學生之學業成績。 

二、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跨教育階段特教生鑑定預計於 110 年 3 月進行審查，
依據鑑定送件檢核表內規定應送件之資料，煩請導師協助填寫學生在校的
輔導紀錄，並於 110 年 1 月 6 日之前繳交給資源班導師，謝謝。 

 
實習處：略 
總務處： 

一、 製圖科無障礙電梯已完工，但尚待驗收及申請使用執照，因此尚禁止使
用。 

二、 12 月 6 日起，製圖科與建築、室設科廁所整修工程開工，預計 110 年 4
月 4 日完工，相關注意事項敬請同仁配合並協助宣導，造成不便，尚祈見
諒： 
(一) 施工區週邊將設各式安全圍籬及材料、機具，敬請全校師生勿接近施

工區並注意安全。 
(二) 初期刨除打牆工序無可避免將產生大量噪音及振動，為減少施工對教

學的影響，室設與建築科教室(課堂課)將再12月底至1月底暫時搬遷。
目前較可行方案為行政大樓四樓彈性學習教室 5、6 及天佑館二樓，
會後請室設與建築科導師留下，進行討論。 

(三) 製圖科一樓通道為施工材料及廢材清運主要通道，考慮安全及施工粉
塵，因此製圖科教室留置目前課室。 

三、 預計下學期開學將汰換電機科、行政大樓等教室木頭課桌椅，相關事項賡



2 

 

續規劃中。 
圖書館： 

一、靖園雙週報第五十三期已於 109 年 12 月 18 日出刊，本期內容為校友會吳
理事長回饋母校捐款暨獎勵技藝競賽獲勝同學記者會報導，與及各處室活
動等，敬請閱覽，而封面及目錄簡要如下，也感謝各處室的支持及負責採
編人員準時交稿，辛苦您了。 

※本期開始支援行動載具(如手機、平板等)直接閱覽，手機直拿會單頁、橫拿會
成雙頁閱覽，且依顯示器大小自動調整。 
http://finder.yjvs.chc.edu.tw/book/content.php?id=59 
http://finder.yjvs.chc.edu.tw/book/list.php?typ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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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 學年第一學期新書暨性別平等新書展覽暨書目公告。 
(一) 新書書目已公告校網且可下載查詢。 
(二) 新書含性平、家庭及各科推荐等書共有 314 冊。 
(三) 展期一週，自 12 月 17 日至 24 日。 
(四) 地點於圖書館閱覽區。 
(五) 展覽結束後即開放借閱，歡迎到館閱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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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處： 
一、 個案轉介單：如有需要輔導處協助的學生，導師可將此單填寫完後交回輔

導處，輔導處會協助了解學生狀況並安排認輔或輔導或諮商。 
二、 連繫（重大違規、特殊需求、一般）學生家長調查表：請導師平日做好學

生之家庭聯繫紀錄付出的時間及愛心，並於 110 年 1 月 13 日（三）前調
查表交回輔導處，俾利彙整回報國教署。 

三、 資料電子化：個案轉介單、連繫(重大違規、特殊需求、一般)學生家長調
查表等相關表件，已於【輔導處網頁-表單下載】處公告，請各位導師如有
需要，可自行運用。 

四、 學生及家長晤談資料建立：已運用欣河輔導系統建立，請導師多利用師生
線上查詢系統輸入與學生或家長會談或電話聯絡等紀錄，若發現無法填報
資料請洽註冊組開放權限。 

五、 性平視訊及憂鬱防治視訊：搭配班會討論題綱加強宣導學生性平意識及生
命教育的觀念，請導師務必要求同學於播放時間打開電視觀看，謝謝導師
的協助，本學期播放時間為 9/23、10/21、12/2、12/16。 

六、 退休教師認輔：10/07（三）開始本學期第一次認輔，預計一學期 6 次，
時間為 10/07、10/21、11/4、11/18、12/2、12/23，屆時會開晤談單給學
生以利請公假，感謝導師及任課老師的協助。 

七、 校外志工體驗活動：感謝同學的踴躍報名，錄取 36 名學生，於 109/12/09
（三）帶領 36 名學生前往二林喜樂保育院服務，藉由服務院生來理解生
命教育的意涵，是服務也是學習，感謝師長的鼓勵與同學的參與。 

八、 職涯達人講座：109/12/16（三）周會時間於教學資源中心 3 樓資源教室
辦理。邀請太陽馬戲團段智敏先生分享，共有 22 位學生報名，18 名學生
參與講座，感謝導師的鼓勵。 

九、 性平與家庭教育文摘：「好聚好散：談安全分手」、「如果生活充滿否定句」
--提供導師參考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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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學務工作暨各組報告資料 
一、 請導師善用班級經營手冊及師生線上查詢系統，並加強落實「學生個別約

談紀錄簿」 及「學生家庭電話聯繫紀錄簿」的功能並請詳加紀錄，以收輔
助帶班之效用。 

二、 請各處室及各教師，如有申請學生公假或免週會，基於校園安全及照顧學
生立場，請務必在場照看。 

三、 本學期行動載具開始統一於每日早上 9 點管理至學務處外手機保管櫃中，
請各位同仁能協助多加宣導及管制，如有發現學生違規使用，請通知學務
處知悉處理，感謝各位同仁協助與配合。 

四、 109 學年度 2 學期團膳工讀申請至 110 年 1 月 15 日止，請有需要的同學至
員生社領取申請表。 

五、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生活作息表擬討論修正，提供給各位同仁參閱，
也請大家能多加提供意見，以利修正。 

週二、三 週一、四、五 

自主學習時
間 

07：10-08：
10 

上學、晨間活
動 

（環境整理） 
07:10-07:45 

升旗朝會 07:45-08:00 

第一節課 08：10-09：00 

第二節課 09：10-10：00 
第三節課 10：10-11：00 

第四節課 11：10-12：00 
午    餐 12：00-12：30 

午    休 12：30-13：00 12:30-12:55 
第五節課 13：05-13：55 13:00-13:50 

第六節課 14：00-14：50 14:00-14:50 
環境整潔 14:50-15:10 14:50-15:10 

第七節課 15：10-16：00 15:10-16:00 
第八節課 16：05-16：55 16:10-17:00 

放學 16：55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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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 
一、 109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三)體育組 5-7 節辦理班際排球競賽，參加排球

競賽同學到排球場集合檢錄，其他一、二年級各班同學進活動中心參加
聖誕節活動，統一管理。 

二、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 110 年 5 月 12 日(星期三)週會，辦理生命與生涯
教育講座-更生人高肇良，並配合大愛電視台拍攝紀錄片，請各班級導
師協助隨班聆聽。 

三、 高二校外教學參觀活動原定 110 年 4 月 21 日~23 日辦理，因與全國技
能競賽撞期，故延後一週於 110 年 4 月 28 日~30 日辦理。 

四、 109年 12月 28日(星期一)下午 12:30~13:00高三辦理畢業紀念冊第二
次班編會議。 

五、 109 學年度教室佈置競賽成績如下表，並擇日於升旗進行頒獎，全校大
部分班級都未製作教室佈置，請導師多協助督導。 

年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 化一乙 化一甲 資訊一 

二 室設二 建築二 機二乙 

三 機三甲 室設三 製圖三 

 
社團活動組：無 
生輔組 

一、 本學期即將結束，請提醒同學利用時間至本校網站師生線上查詢系統，
確認個人獎懲及缺曠紀錄，若有問題可至生輔組反應處理，以維護個人
權益。 

二、 「109 學年度寒假家長聯繫函暨學生生活須知」預於 110 年 1 月 11 日(星
期一)完成發放，預於 110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收繳家長聯繫函回條，請
各班導師利用時間協助向同學宣導，寒假期間相關安全注意事項。 

三、 各班同學如有利用寒假期間從事 2 日(含)以上戶外或登山活動時，請至學
務處生輔組實施回報，以利掌握同學戶外活動行程。 

四、 寒假期間提醒同學返校參加重補修、打掃、溫習功課、技能檢定及球隊
練習等事宜，請依規定穿著本校制式服裝並確實遵守各項規定，違規者
將依學生獎懲要點議處，另請勿單獨太早到校及太晚離開校園，務必儘
量結伴同行或由家人陪同，絕不行經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
危險場所，避免單獨留在教室，不單獨上廁所，避免單獨到校園偏僻的
死角，確維自身安全保持高度的警覺心。 

五、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友善校園週」，預於 110 年 2 月 18 日(星期四)起至
110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實施，學務處將辦理相關宣導活動，屆時請各
位導師協助向同學宣導。 

六、 近期有許多同學發生交通意外事故，造成人員受傷，請提醒同學嚴禁無
照騎乘機車，確實遵守交通規則，切勿存有僥倖心理，凡事多注意以確
保個人安全，如有遇到交通事故問題無法處理時，請通知教官前往協助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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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近期有班級遺失錢財及物品，請提醒同學請妥善保管個人財物，貴重物
品請勿帶到學校，如須離開教室，請將錢財及貴重物品隨身攜帶，勿讓
有心人士有機可乘；提醒同學請勿隨意拿取他人財物，一經發現一律嚴
懲，如發現財物遺失情況，請保持現場完整，並完成人員清點，立即通
知教官前往協助處理。 

八、 時序進入冬季天氣寒冷，請提醒注意使用熱水器及瓦斯爐等爐具時，應
特別注意環境通風狀況，以避免一氧化碳中毒，隨時注意自身安全。 

九、 為有效防範詐騙事件請提醒同學應告知家長，如接獲可疑詐騙電話或不
慎遇上歹徒意圖詐騙，切記反詐騙 3 步驟：「保持冷靜」、「小心查證」、「立
即報警並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或撥打本校校安專線 04-8231548」尋
求協助。 

十、 本校榮獲國教署提名參加「教育部109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訪視」評比，

屆時請各位老師幫忙協助宣導，若對交通安全有任何建言還請不吝指教，

為校爭取佳績。 

衛生組及健康中心 
一、 下表為高一新生健康檢查異常追蹤結果，有新增特殊疾病個案及仍有同學

未完成複診或繳交回條，敬請導師多予關心。 

異常項目 
異常人數 
/百分比 

複診正常 未回診 複診異常 

胸廓異常 1  (0.26%) 1 0 0 

淋巴腺腫 1  (0.26%) 0 0 
1 

(左頸腫塊，1 個月後再追蹤
變化) 

尿糖 2  (0.52%) 0 0 
2 

(確診糖尿病，胰島素+藥物
治療) 

尿蛋白及尿潛血 149(39.1%) 41 73 
35 

(泌尿道感染、腎結石、需追
蹤） 

B 肝表面抗原 1  (0.26%) 0 0 
1 

(確診 B 肝帶原，需定期追
蹤） 

GOT/GPT 22 (5.77%) 0 7 
2+13 

(脂肪肝藥物治療+門診追
蹤) 

CXR 35 (9.18%) 17 11 
7 

(脊柱側彎、心臟肥大) 

泌尿生殖檢查 1  (0.26%) 0 0 
1 

（腹股溝疝氣，建議手術治
療) 

尿酸 80  (21%) 1 34 
45 

(藥物治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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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前是流感及病毒性腸胃炎流行期高峰，以及為預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武漢肺炎)，請全校教職員工生做好預防工作，一起為大家的安全環境努
力，以下幾點請共同配合： 
(一) 教職員工生如有生病發燒、咳嗽、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症狀，或有腹

瀉、失去嗅、味覺等相關症狀，應在家休息避免到校或外出並立即
就醫診治；於沒吃退燒藥且未發燒 24 小時後或未再嘔吐或腹瀉 24
小時後再到校。 

(二) 校車每日上車前由車長量體額溫，≧37.5℃者暫緩上車待就醫確認
後再到校，搭車全程配戴口罩，車上避免飲食或交談。 

(三) 避免到人群聚集或空氣不流通的地方，室內大型集會(如週會)全面佩
戴口罩，社團及彈性課程等跑班課程，因屬跨班級接觸，故鼓勵配
戴口罩，若因活動需要無法配戴口罩，請維持室內 1.5 公尺，室外 1
公尺之社交距離；建議書包放置備用口罩 2-3 個(學校口罩依規定提
供臨時發燒生病時使用)。 

(四) 教室及辦公室門窗開啟保持通風，若天氣寒冷仍須保持每扇窗至少 
15 公分開啟，定期做環境消毒並記錄。 

(五) 落實入校實聯制，額溫高於 37.5 度禁止入校，外賓須配戴口罩。 
體育組： 
一、 109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時段辦理全年級排球比賽，屆時請參賽同

學準時到排球場集合，也請導師協助提醒貴班參賽同學。 
 

柒、 臨時動議 
 

捌、 散會 
 

玖、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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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指示 主席報告 

    

各處室報告 各處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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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 2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性別平等教育：指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消除性別歧視，促
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二、學校：指公私立各級學校。 
三、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四、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
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五、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
者。 

六、性別認同：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 
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

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第 28 條   
學校違反本法規定時，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查。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以書面向行為人
所屬學校申請調查。但學校之首長為加害人時，應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
查。任何人知悉前二項之事件時，得依其規定程序向學校或主管機關檢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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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 修正】  
第  227 條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27-1條  （減刑或免刑） 
十八歲以下之人犯前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 229-1條  （告訴乃論） 
對配偶犯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罪者，或未滿十八歲之人犯第二
百二十七條之罪者，須告訴乃論。 
刑事訴訟法【民國 99 年 6 月 23 日 修正】  
第  237 條  （告訴乃論之告訴期間） 
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 
得為告訴人之有數人，其一人遲誤期間者，其效力不及於他人。 
菸害防制法(民國 98 年 01 月 23 日) 
第 12 條  
未滿十八歲者，不得吸菸。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為照顧之人應禁止未滿十
八歲者吸菸。 
第 15 條 
下列場所全面禁止吸菸： 
一、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及其他供兒童及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

所。 
九、教室、圖書室、實驗室、表演廳、禮堂、展覽室、會議廳（室）及電梯廂

內。 
第 31 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
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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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生活充滿否定句             文/ 洪蘭    
 
                          
    朋友非常孝順，父親過世後，辭去美國的高薪工作回台陪伴母親。但是不
到半年，她就回來找我，請我想辦法找出為什麼她與母親不合，她說每次母親
一開口說話，她心中就好像火山要爆發，她知道母親寂寞，希望她多陪陪她，
她自己也希望能孝順，畢竟這是她回國的目的，但是，不知怎的，三句話沒說
完，她就發火，如果要避免對母親頂撞，她就必須講完她要說的話立刻走開，
我們都是念科學的，不相信犯沖、相剋等迷信說法，但是檢討了半天，都找不
出為什麼「母慈女孝」但就是合不來。 
    直到有一天她送來一捲錄音帶，是星期日在家中與母親說話的錄音，請我
分析。分析完畢，我知道為什麼了。在這捲錄音帶中，母親的話占五分之四，
我的朋友只說了五分之一，而且句子都很簡短，只回答必要的話。母親的句子
中絕大部分是否定句，例如「不要穿這件衣服」、「不要塗深紅色口紅」、「不要
擦地板了，先去買菜」、「不要買這種樣子的小黃瓜，這種胖肚子的，裡面全是
子」、「不要放那麼多洗衣粉」、「不要用這種醬油，有色素」、「不要看這個連續
劇」，到了晚上，她母親要她換一件厚一點的睡衣時，我的朋友就爆發了。  
    人天生有保護自己的本能，當一個人總是批評你時，你的大腦很快就形成
一個防衛機制，只要一看見這個人，全身細胞就緊張起來，進入備戰狀態，這
個人講的每句話都會先從負面去解釋，先篩選可能的敵意，再處理語意。當你
想做一件事而有人攔阻你時，第一次你會勉強順從，第二次你便不想讓他知道，
因為你不喜歡被駁回的感覺，久了以後，便什麼事情都不讓母親知道了。但是
越是不想讓母親知道，母親越是拐彎抹角地想打聽出來，這時女兒便覺得隱私
權被侵犯，於是母女關係就惡化下去了。看到平日不以為意的說話方式導致這
樣的結果，心中真是震驚，我們常常對越是親密的人講話越不小心，忽略了對
方需要被尊重。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主見，父母要學會尊重他的選擇，說話時要避免用「不
要」這個字作為句子的開頭，不要讓孩子覺得「我在父母眼中一無是處」。孩子
小的時候，這種感覺會造成自信心的低落，如果孩子已經去外面闖了個天下，
建立了自信心，這種說話方式會使孩子迴避你，雖然孩子也知道父母是好意，
但是心理學上的研究已經讓我們知道理智和感情是分家的，是不同的神經迴路
在處理的，心中知道該怎麼做並不代表一定會快樂的去做。  
    當奉養父母變成不得不做的義務時，雙方都會很痛苦。天下沒有什麼事情
比親子關係不和更令人傷心的了。親子、夫妻、朋友、同事......之間的相處也是
如此啊！  

  

親職教育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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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聚好散：談安全分手 
                                                             陳芃圻 
 
    一個親密的關係，是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需要犧牲、違背自己或不敢發言；
任一方都能以平等的態度來表現自己的強弱或優劣。─家族治療大師莫瑞．包
溫 
 
    愛情開始之初的羅曼蒂克，是親密關係中最刺激浪漫、讓人興奮心醉神迷
的時刻，充斥期待、幻覺或錯覺，把完美伴侶的形象放到對方身上，此時的關
係是一種美好夢想的實踐，包含許多希望和期望，充滿能量、熱忱和活力。 
    當浪漫逐漸消退，彼此越熟悉、越看清楚對方的本性和行為，如果伴侶行
為對自己造成困擾、或是發現對方不如想像中完美時，則會開始想去控制對方，
要求她／他符合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伴侶形象，而非接受她／他原本真實的樣貌，
於是雙方都不滿意，想改變對方滿足內在隱藏的安全需求，溫和勸告、強烈抱
怨或指責、命令強迫或更激烈的手段，相互較勁、爭奪關係中的支配和控制權。 
    走到這個時候，如果妳／你發現妳／你的伴侶有以下跡象，妳／你可能正
步步陷入危機四伏的危險關係中： 
    妳／你是否為了讓他／她高興、討好他／她，被迫放棄自己原有的工作、
興趣、嗜好、生活中重要他人或社交活動？ 
    她／他是否常常瞧不起、嘲笑、貶抑你／妳的想法、感受或成就？ 
    當妳／你讓他／她感到不舒服或不滿意時，他／她是否曾經大聲咆哮、放
狠話威脅、對妳／你摔東西或動手打妳／你？ 
    和她／他相處互動時，你／妳是否常因她／他喜怒無常而感到困惑、焦慮、
沒有自信？你／妳常擔憂會惹惱觸怒她／他？ 
    她／他是否會認為你們之間的問題都是你／妳不夠好所造成？都是你／妳
害她／他發脾氣的？ 
    小奇第一段親密關係是在懷疑伴侶劈腿的爭吵中、被順勢分手的，頓失關
係的她、終日無所適從，寂寞空虛總是如影隨形的滲透進每一個呼吸，此時的
她遇見了阿大，阿大總是隨侍在小奇身旁，他記得小奇的每一件大小事和需要，
小奇說：「我那時所有的時間都被阿大填滿，我覺得我永遠都不用再感到孤單，
他的眼裡只有我、他讓我不用擔心前段關係的挫敗會重蹈覆轍，我以為他就是
那個完美共度終生的伴侶！」 
    但慢慢的、有些東西在發酵，小奇發現阿大不如想像能成熟的處理一切，
在關注小奇的同時，其實也要小奇滿足他的需求，如果小奇無法準確猜想並回
應阿大未說出口的需要，阿大通常都會鐵著一張臉，甚至，小奇期待阿大能主
動表達需求，阿大也嗤之以鼻，當小奇提出和阿大不同的想法時，阿大總是怒
吼表示小奇憑甚麼自以為了不起，爭執越頻繁，阿大怒罵、搥牆、摔東西、酗
酒的頻率也越來越高，甚至不分時間場合就把小奇趕出兩人共處的空間，小奇
期待兩人能暫時分開冷靜後再談談，阿大卻將之解釋為小奇的心另有所屬的脫
逃方案，阿大淡淡的說著自己的家庭背景，說著自己母親因為不堪家中孩子吵
鬧企圖跳樓的行徑，小奇越聽心裡越毛，阿大到底是因為如他所言太害怕失去
小奇所以一時激動、還是這其實是恐怖情人的危險徵兆？小奇害怕分手，一方
面害怕阿大的行為，另一方面更害怕自己孤身一人，但阿大的行為終究讓小奇
喘不過氣，在朋友的鼓勵之下，小奇膽戰心驚的展開求助旅途。 

性平教育文

章 



14 

 

    陪伴小奇將近一年後，小奇終於相信自己值得被好好善待，真正的關係中
不該存著恐懼和驚惶，小奇終於同意阿大的行為其實都是精神暴力和控制，小
奇終於有分手的決心和勇氣，但怎麼做才能安全脫身成為下一關的難題。 
    陪著小奇探索阿大過往親密關係結束的經驗，發現斷然結束常讓阿大陷入
被背叛的憤怒，若有似無的拉遠關係，成為確保安全分手的重要方向。阿大和
家人黏密不可分割的關係，成為小奇提分手的關鍵時機，當阿大忙著關照家人
需求、無暇和小奇角力，小奇順勢以電話用堅定的語氣提出分手，面對阿大軟
硬兼施的說法，小奇只是單單重述分手的立場，並拒絕和阿大在私人場合碰面，
阿大因為照顧家人疲憊不堪，所以也未再有進一步激烈的舉動，用了一年的時
間，小奇順利從這個危險的關係中脫身。 
    當關係走到分手的這一天，妳／你通常都怎麼處理？有些關係能夠有效溝
通好聚好散，有些關係從最開始就危機四伏。如果妳／你和小奇一樣，希望妳
／你可以相信「失去關係不可怕，留在危險關係才致命」，如果妳／你認同關係
中已風險重重，分手是唯一終點，對於伴侶的理解將成為分手計畫的重要基礎，
是直接斷絕、還是漸行漸遠？用甚麼管道提出分手的企圖才能達成目標？甚麼
狀況下安全風險會加劇？有沒有關鍵人物可以居中協調？法律規範是否能夠有
效控制風險？分手後能不能做朋友…… 
    安全分手有標準的建議版本，但卻沒有絕對合適的版本，確保安全空間、
找到討論安全計畫和提供保護的合適夥伴，然後掌握風險最低的分手時機，才
是安全脫身的不二法門。 
 
※本文摘自網氏/罔市女性電子報（作者為勵馨基金會桃園分事務所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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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繫(重大違規、特殊需求、一般)學生家長調查表 
填表人身份： 
□導    師   姓名：                   班級：                 
□專任教師   姓名：                   
□教    官   姓名：                       
□行政人員   姓名：                            
 

項            目 
人                 次 
月份 月份 月份 月份 月份 

1.確認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
的學生，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或
實際照顧者)。 

     

2.  
提供
家長
家庭
教育
諮商
或輔
導。 

以電話進行。      

運用通訊方式提供改善
之建議。 

     

提供相關之書面或視聽
資料。 

     

至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
行為學生家中進行家庭
訪問。 

     

至一般學生家中進行家
庭訪問。 

     

邀請家長到校晤談      

※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第六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發現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生時，應即通知其家長
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並依其違規情節輕重，以下列方式提供家庭教
育諮商或輔導：1.以電話進行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2.運用通訊方式提供改善之
建議。3.提供相關之書面或視聽資料。4.至學生家中進行家庭訪問。5.由學生家
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參加學校提供之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課程。6.
其他適當方式 
※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第八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將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生資料建檔，記錄並追蹤
其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接受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情形，檔案資料
應妥善保管並保密。 
 
※本表若有疑問請與輔導處陳惠如主任(分機 703)或林彥佑老師(分機 720)聯繫，
並於期末 110 年 1 月 13 日（三）前交回輔導處。 
 
 
 
 

 


